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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评审
项目
	满分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报价
	30
	基准价确定：以所有有效投标人的报价平均值作为基准价，基准价（30分）。
	1.投标人报价与基准价相比，每高1%扣1分，最低扣至得15分；2.报价超出采购预算上限的，视为无效投标，得0分。

	2
	审计团队资质
	20
	人员资质（20分）。

	项目负责人持有有效注册会计师证书或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证书，且具有5年以上采购审计相关从业经验的，得12分；任一项不满足的，扣6分。注：执业年限以资格证书签发时间起算，须提供证书扫描件及投标人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开标前半年任意一个月）。
2.本项目团队总人数（不含项目负责人）最低配置不少于3人.项目团队成员（不含项目负责人）中持有中级会计师、审计师及以上职称（含注册会计师）的人员占比：≥80%得8分，60%—80%（含60%）得5分，40%—60%（含40%）得2分，低于40%不得分。注：同一人持有多个证书不重复计分；中级及以上职称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相应专业技术职称证书，以及注册会计师证书（视同中级）；须提供证书扫描件及投标人为相关人员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

	3
	审计
方案
	30
	1. 方案框架完整性（10分）。
2. 方案实施适配性（10分）。
3. 应急预案（10分）。
	1.方案框架完整性：包含审计范围、流程、方法、时间节点、风险点识别等核心模块且合规合理得10分，每缺失1个核心模块或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扣2分。
2.供应商提供的审计服务方案中，应覆盖以下审计环节：①预算管理机制健全性、②预算岗位人员设置合规性、③预算编制流程合规性、④预算执行合规性、⑤单位绩效管理合规性、⑥资产管理合规性、⑦预算调整流程合规性、⑧决算管理合规性、⑨“三公”及其他经费支出合规性、⑩采购及合同执行合规性。每遗漏一个环节（指未提及或未作实质性说明），扣1分，扣完为止。 
实质性说明是指对具体审计程序、方法、标准等内容有明确阐述，仅列举环节名称不作展开的不予计分。存在凭空捏造、逻辑漏洞或与项目实际不符等情形的，视为内容缺陷，不计入该环节得分。。
3. 供应商应针对审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问题，提供应急预案及措施，包括但不限于：①资料缺失应对措施、②数据异常应对措施、③被审计单位配合度不足应对措施、④时间节点延误应对措施。上述4项子项中，每提供一项完整、可行的具体措施，得2.5分，本项最高得10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该项子项不得分：措施与项目实际情况不适用、凭空捏造、逻辑漏洞、前后不一、措施笼统无操作性。

	4
	业绩
	20
	提供近3年内与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签订的预算、收支类审计合同（20分）。
	每提供1份得4分；最多提供5个有效业绩（需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含服务期限、双方签章页；采购人不得重复，合同期须满1年及以上）。

	5
	总分
	100
	
	



